
同       意       書
為本人與(戶長)　　　　     是　　　     （關係），茲

同意本人所屬電錶號碼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供 設籍高雄

市永安區     里　　鄰　　　   路（街）　　　　　巷　

弄　　　號的用戶，作為申請高雄市永安區生活扶助

之用。

　　　　　此致

　 永安區公所

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